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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实现教育善必要路径的教育伦理建设，包含了教育规范伦理建设和教育德
性伦理建设两个基本向度。前者为教育行为主体趋善避恶提供了外在的价值导向，后者为教
育行为主体扬善抑恶提供了内在的品质保证。教育伦理规范作为教育者行为之应然，在价值
诉求上要赋予时代性，在形式和内容上要具有合理性，在功能发挥上要体现完整性。教育德性
伦理作为教育者的实践精神，要培养教育者的教育理智德性和教育道德德性，促成教育者内在
德性向外在善行的有效转化，并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来全面实现教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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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项塑造人、引导人和解放人的社会活动，
教育本质上是崇善的事业，“以善律教”是教育系统

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教育善这一社会
对教育者具有“应然”意义的价值期待，客观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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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育伦理建设，即通过规范教育者的行为和提
升教育者的德性，使教育活动臻达至善和谐的境地。
然而在传统社会，教育伦理较为注重对教育者个体
美德的濡养，缺少了具有普适意义的教育规范伦理
建设；在现代社会，教育伦理注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教育规范伦理建设，但教育主体的德性伦理建设却
显得相对薄弱。因此，追求教育善的当代教育伦理
建设要显示完整的意义与功能，必须从教育规范和
教育德性两个向度作出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将教育
伦理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他律性与自律性、规范性与
主体性统一起来，且为教育善的实现提供外在的具
体路径和内在的动力支持。

一、教育伦理建设的两个向度

教育伦理作为社会所设定的教育者行为之应

然，是教育主体把握教育活动的一种实践理性，是一
定社会道德在教育领域的特殊反映。教育伦理建设
旨在通过对教育行为具有应然意义的规定，引导教
育行为主体不断超越“现有”而趋向“应有”。因此，
教育伦理建设在规则层面包含了教育规范伦理建

设，在实践层面又包含了教育德性伦理建设。教育
伦理是教育规范伦理与教育德性伦理的有机统一，
二者构成了教育伦理建设的两个基本向度。前者为
教育行为主体趋善避恶提供了外在的价值导向，后
者为教育行为主体扬善抑恶提供了内在的品质保

证。
从教育伦理学的角度说，教育伦理学理论有两

种基本类型：教育规范伦理和教育美德伦理，这是缘
于道德在本然意义上是划分为不同维度的。按照当
代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的观点，道德应当被划分为
“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方面。义务的道
德指的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

原则。愿望的道德意味着人的“至善”的某种概念，
实际上，在这里，愿望的道德即是一种美德。［１］所谓
教育规范伦理指的是教育者应当遵行的最起码的教

育伦理规范，它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可接受性甚至某
种必须性，是教育人际关系和谐、教育活动良序开展
最基本的伦理需要。教育规范伦理关注的中心是作
为一个教育者，“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即什么样的
教育行为是合乎教育伦理精神的，是合乎教育善的。
任何社会的教育活动都必须依赖一定的教育规则，
教育规则就是规定教育者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

么，有了这样的道德规则，教育活动方能“有法可
依”。通过教育伦理立法为教育活动提供行为的基

本模式和规范，是教育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并趋向教
育善的基本前提，也是引导教育者走向教育善的第
一步。但对于教育善的实现而言，若只注重外在的
教育规范伦理建设，而漠视主体的教育德性伦理建
设又是难以奏效的。因为道德本质上是人类精神的
自律，它是规范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缺失主体性的道
德规范是没有活力的僵死的条文，也无法在现实生
活中转化为“活的善”。如果我们只是关注教育规范
而不考虑作为品质的教育德性，那么当教育行为主
体面对利益矛盾时，往往会无视规则而做出不道德
的行为。这意味着即便是制度化的教育伦理，它的
有效执行也需要教育者具有遵守教育伦理规范的守

法道德。教育主体是否具有 良好的教育德性和教
育道德品质，对于教育规范从应然转化为实然是不
可或缺的内在条件。甚至可以说，在教育实践活动
中，对于教育善的最终实现来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
教育主体的德性品质。
所谓教育德性伦理指的是教育者对教育伦理规

范的真诚服膺、自觉认同和自愿遵行，以及以追求更
善人生价值、更美人生境界为指向的优良道德品质。
教育德性伦理关注的中心是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应
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它表现为教育主体在规
则面前的主动性、神圣性和超越性。其实，教育德性
伦理不仅是指教育者具有一种良好的教育美德，而
且包含对教育规范的践行及其意义的收获。正如麦
金泰尔所言：“一种品质能够被称为德性品质，是因
为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这种品质能够获得成功。
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
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
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２］他强调主体的德性品
质在道德活动中的重要性。罗尔斯则认为，道德之
善只能在正义规则之后，而不可能在规则之先，所以
他更为注重规范的确立。不过，道德规则如果不能
内化为行为主体的德性或成为其自身的品质，那么
遵从规范也不过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即使会产生
一定的道德效果也并不能反映行为主体的道德需

要。事实上，一个懂得规则的人未必比一个不懂得
规则的人更有德性。在教育活动中，只有真正将外
在的教育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德性品质，或者出于自
身的内在良知而行事的人，才能把教育善的追求作
为本然的教育道德义务。而教育规范在尚未被教育
者接受时，总是表现为一种外在的教育律令，它与教
育者的具体行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距离。而且，
教育规范的确定性、稳定性常常可能蜕变为理论的
封闭性、僵化性，面对不断变化、丰富多彩的教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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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及其行为境遇，既有的教育规范可能会显得不适
应、不够用。相对于教育规范伦理，教育德性伦理在
视角上更为注重教育者自身的德性或道德品质，它
把教育德性的形成、教育美德的培育看作是道德生
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在西方，受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教

育道德问题上更注重从社会层面对教育道德规则和

规范的思考和确立。在中国，受德性主义思想传统
的影响，人们在教育道德问题上更为注重个体的道
德修养、道德品质的养成和美德的造就。然而，作为
教育伦理建设的两个向度，教育规范与教育德性是
相互存依、相互支撑的。教育规范与教育德性之间
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构成教育道
德存在的两个基本因素，在推动人类教育道德进步
中承担着各自独特的功能，满足着教育实践活动的
不同需要。如果说在教育伦理的实践中，教育伦理
规范的实施结果还只是一种外在秩序的话，那么美
德所造就的乃是教育者的一种心灵的秩序。在这两
种秩序之间，心灵的秩序更为根本，它是实现外在秩
序的保障。总之，教育规范和教育德性都是教育道
德的载体，二者不过是教育善的不同存在样态。其
中，教育规范作为社会公共价值的文化符号、表达文
本，引导教育德性的方向；教育德性作为人之道德的
主体性力量，不仅认知和践行教育伦理规范，而且反
思和建构社会教育规范。教育规范是约束人们教育
行为的指示系统，教育德性是呈现教育伦理精神的
控制系统。教育伦理建设向度的两重区分，为有效
地实现教育善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作为实现教育善
必要路径的教育伦理建设，应从教育规范和教育德
性两个向度协同并行。

二、教育善与教育规范伦理建设

教育善的实现是教育之应然向实然的现实转

化，必须依托于一定的教育道德实践，这就必须为教
育主体设定符合社会价值期待的教育伦理规范，从
而为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提供伦理路标。教育规范
伦理建设作为教育伦理建设的一个向度，是实现教
育善的具体路径之一，它旨在探讨如何确立一种合
道德的教育伦理规范，为教育者提供合理的行为准
则。一种教育伦理规范如果自身不具有伦理合理
性，它就无权成为教育者必须信守的行为准则，教育
者在其指导下的行为就不可能是善的。所以教育伦
理规范只有具备了科学性和道德性这两个要件，方
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也才可能得到教育者的

认同和自觉遵行。
首先，教育伦理规范在价值诉求上要赋予时代

性。教育伦理规范是道德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既要反映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本质，也要体现教育
活动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教育伦理规范本质上是一
定社会生活关系和教育活动关系的伦理表达。随着
社会生活和教育生活的变迁，社会道德规范和教育
伦理规范也会随之变化，因而无论是一般的社会道
德规范还是特殊的教育伦理规范都不能不体现一定

的时代精神，都要被打上历史的烙印。尽管规范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规范本
身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要求和人们的主观意识相统一

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
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
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
畴。”［３］作为确立和处理教育活动中人伦关系的行为
准则，教育伦理规范总是一定时代社会道德观念和
价值精神的反映，是实现社会对教育者价值期待的
工具和手段。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规范要确切地
反映社会的价值要求，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作为其灵魂和内核，这是教育伦理规范合乎社会发
展规律的逻辑必然。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内核
的教育伦理规范在价值诉求上又集中表现为“教育
公正”和“以人为本”两个层面。教育公正是现时代
社会追求的最高教育道德理想，从而也是衡量教育
伦理规范是否彰显时代精神的最高价值标准。尤其
是在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社会贫富差距客观存在

的情况下，如何体现和落实教育公正原则就显得更
为紧迫和重要。“以人为本”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
根本理念，而且是推进教育规范伦理建设的时代旗
帜。“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已成为社
会关心教育的价值主张。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伦
理规范，就要秉持“人是目的”的道德理念，避免把人
商品化、工具化。
其次，教育伦理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要具有合

理性。教育规范伦理建设作为实现教育善的向度之
一，其宗旨不仅在于为教育活动进行伦理立法，而且
它所立的教育伦理之法本身又应该具有合理性。早
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治时就指出，
“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
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
律”［４］。这就启示我们，教育伦理规范不仅要被广大
教育者所认同和接受，而且它本身也应该是合道德
的。因此，教育伦理建设尤其要关注教育伦理规范
的合理性，它包括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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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谓教育伦理规范的形式合理性，是指教育伦
理规范在形式上的独立性和自洽性。一方面，教育
伦理规范的确立要体现教育伦理实体自身的特点。
教育不仅是共同体，而且是一个伦理实体。教育伦
理规范是对教育人伦关系和教育伦理秩序的文本表

达，教育人伦关系的特点在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
间是一种非功利的以人格塑造人格的文化建构，教
育者对被教育者总是显现一定的道德示范效应。所
以，教育伦理的价值旨趣既是为我的，又是为他的，
是教育人文精神的传递。另一方面，合乎教育规律
的教育伦理规范本身也要具有和谐性。教育活动的
丰富性和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教育伦理规范是

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如此才能担当起对教育活动
的伦理调控。教育伦理规范要完成这一使命，其内
部的各个要素之间应该是和谐一致的。如果教育伦
理规范自相矛盾，其自身就会丧失规范的是非标准，
教育者也无法作出道德选择。所谓教育伦理规范的
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教育伦理规范对于教育者、
教育关系以及社会的积极意义上。其一，教育者是
教育伦理规范的践行者，“教育者的素质状况决定着
教育伦理规范的实现程度，所以教育伦理规范的实
质合理性首先表现在有利于教育者良好素质的养

成”［５］。其二，教育伦理规范的重要功能在于限定教
育者的教育行为，协调教育活动中的各种人伦关系，
所以教育伦理规范的实质合理性也表现在有利于教

育活动关系的和谐。其三，教育伦理规范是社会道
德的一种特殊表达，必须与应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相一致，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再次，教育伦理规范在功能发挥上要体现完整

性。教育伦理规范作为教育善的重要载体，是通过
抑教育行为之恶和扬教育行为之善而实现其价值功

能的。教育伦理的作用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
抑恶与扬善的有机统一。贬抑教育行为之恶，就是
要消除教育善实现的否定因素；褒扬教育行为之善，
就是要激发教育善实现的肯定因素。因之，教育伦
理规范要完整发挥其价值功能，就表现在抑恶和扬
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为此，我们所设定的教育伦
理规范体系既应包含禁止性规范，又应包含倡导性
规范，既要发挥规范作用，也要发挥激励作用。其
一，教育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虽然对教育
行为主体的规范作用是其基本功能，但并不是唯一
的功能。就教育善的实现而言，将教育伦理的功能
仅仅定位在对教育人际关系的调整和对教育行为的

规范上是远远不够的。教育伦理规范建设不仅应关
注教育者行为不逾道德之矩，还应当为教育者追求

教育善提供持久不息的动力源。教育善实质上是行
为主体高度自觉性的体现，也需要发挥教育伦理的
激励功能敦促教育者向善而行。其二，从教育者现
实的道德境界来看，他们的道德水平又呈现出不同
的层次。对于那些道德状况处于较低层次的教育者
来说，教育伦理规范主要应发挥其对行为的规范、纠
偏功能，特别是抑制教育活动中“恶”的现象的发生。
对于那些处于较高道德层次的教育者来说，教育伦
理规范就需要确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其追求更高

的善。只有既注重社会激励，又不忽视自我激励，教
育者的求善行为才可能获得持久不断的动力，也才
能不断趋近教育伦理的价值目标。

三、教育善与教育德性伦理建设

在致力于教育善的实现过程中，教育规范伦理
建设主要是为教育者进行教育伦理立法，使教育者
在教育活动中“有法可依”，从而为教育善的实现提
供外在的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外在的可能性转化为
现实性，即教育伦理要实现自身，还必须依赖于教育
者具有实践教育伦理规范的教育德性，从而为教育
善的实现提供内在的保证。教育德性伦理建设作为
教育伦理建设的向度之一，就是要培养教育者良好
的德性品质和实践理性，促成教育者的内在德性转
换为外在善行，并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来全面实
现教育善。
首先，培养教育者的教育理智德性和教育道德

德性。教育德性伦理建设的宗旨在于使教育者具有
实践教育伦理的良好品质，以及将这种品质转化为
教育善的知识和能力。而教育德性在内容上包含了
教育理智德性和教育道德德性两个方面，前者指涉
教育者对教育伦理规范及其价值精神的理性认知以

及在教育中表现的实践智慧；后者指涉教育者在教
育伦理实践中形成的教育道德品质、教育道德情感
和教育道德习惯。一方面，教育德性伦理建设要培
养教育者的道德理性和实践智慧，使得教育者在教
育活动中，能够从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出发，对应遵
循的教育伦理及其合理性和价值精神具有理性的自

觉和深刻的认知，并对其采取的教育行为从动机、目
标和效果等方面予以缜密的审视和把握，从而形成
实现教育善所应有的教育理智德性；同时，这种教育
理智德性也是一种实践智慧，从而教育者能够把教
育德性的要求与特定教育情境中的特定问题结合起

来，根据个人的品行正确地做出德性的行为。当教
育行为主体面对实际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选择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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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教育伦理以及何种价值等级的教育伦理行为，与
教育者的实践智慧和道德能力密切相关，这种教育
理智德性对于教育善实现的质和量都是至关重要

的。另一方面，教育德性伦理建设也要致力于培养
教育者的教育道德德性，它是关乎教育活动能否获
得成功所必需的品质和品性。这种品质在教育行为
中表现为教育主体对教育德性的自愿选择，所以它
与教育道德情感相关；教育者只有形成了高尚的教
育道德情感，才能将根据教育伦理去行动以及教育
善的实现看作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和生命本质的对象

化。由于教育道德德性不是出于自然，而是由习惯
养成而获得的品性，所以，稳定的教育道德德性又必
须通过教育实践、道德教育、道德修养、教育善的累
积而逐渐形成和发展。
其次，促成教育者内在德性向外在善行的有效

转化。在教育实践中生成的教育者德性作为一种精
神价值，是实现教育善的内在保证。它虽然是一种
善的获得性品质，但本身并不等于善的行动，因此教
育德性伦理建设的任务还在于促成这种内在的教育

德性转化为外在的教育善行。由于教育者的良好德
性是内隐于教育者的人格和观念之中的，它只有通
过具体的教育行为方能得以外显和实现。教育德性
向教育善行的转换，实际上就是将教育伦理规范内
蕴的价值因子由“应然”变为“实然”。因此，教育德
性伦理建设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保障教育者内在德

性向外在善行的有效转化。这一机制包含他律机制
和自律机制两个方面。对于那些“消极守德”的德性
境界一般的行为主体，他律机制主要是通过教育伦
理制度建设，强化其遵守教育伦理规范的意识和行
为，并提升其教育德性的层次。因为教育伦理规范
对人们行为调控功能的有限性，决定了当教育伦理
的效果不尽人意时，有必要将这种道德上的要求上
升为制度化的要求，以保障德性与善行的一致。而
对于那些“积极守德”的德性境界较高的行为主体，
自律机制主要是通过培养教育者高尚的道德良心，
将此作为促进其内在德性向外在善行转化的内在驱

动。因为教育良心是教育道德自律的最高体现，是
教育者德性之灵魂，是对社会向教育者提出的道德
义务的高度自觉精神和情感体认，也是推动教育德
性向教育善行转化的潜在动力。因而教育德性伦理
建设应重视主体教育良心的培育和养成。
再次，将教育德性伦理的个体维度与社会维度

结合起来。在致力于实现教育善的教育德性伦理建
设过程中，应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认识和拓展

教育德性伦理的视野，从而将教育伦理的个体善和
社会善结合起来。从学科的价值追求而言，教育伦
理学作为一门求索教育善的真谛及其实现的学问，
是通过引导行为主体不断超越自身德性状况之实然

而趋向教育伦理所昭示的教育德性之应然来实现自

身功能价值的，行为主体之行为与这种应然的契合
程度，影响着教育伦理价值的实现程度。而在教育
德性伦理的视野中对行为主体如何认定，便直接决
定了教育伦理科学价值实现的范围。在传统的教育
伦理研究中，教育伦理行为主体仅仅被限定为各个
具体的个人，从而教育德性伦理建设所探寻的即是
个人至善之道。然而，将个体视作教育伦理行为主
体的全部，教育道德的价值追求仅局限于个体善的
实现，使得教育德性伦理的视域过于狭窄，也有悖于
社会发展现实对教育伦理的价值期待。从理论上而
言，按照道德主体的不同，教育伦理学可分为个体教
育伦理学和社会教育伦理学。如果说教育良心、教
育责任、教师修养等德性大多是针对教育者个人而
言的，属于个体教育德性的范畴，那么，教育公平、教
育民主、教育理想等德性则主要是对社会、组织和制
度的要求，直接关乎社会教育行为之伦理意义，因而
属于社会教育德性的范畴。这就是说，教育德性伦
理包含了个体的教育德性伦理和社会的教育德性伦

理，教育德性伦理建设在价值追求上是个体善和社
会善的融合。教育的社会善是个体善的前提，没有
社会、组织和制度对教育至善的追求，就难以形成个
体善的道德氛围，从而也就难以实现整体的教育善。
总之，教育德性伦理建设包含了个体维度和社会维
度，只有从这两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道德建设，
才能全面实现教育善，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现
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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